附件1

高新区 2019 年工作总结
参考提纲

一、2019 年发展情况 
1.经济发展情况。包括园区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上缴税、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同比增长情况，占所在城市比重。
2.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包括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产业质量和效益提升情况，龙头企业发展情况，重大项目落地情况，新兴产业培育情况。 
3.提升创新能力情况。包括加大创新投入、集聚创新资源与平台、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情况，产生重大创新成果情况。
4.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情况。包括建设创新创业载体、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情况，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成长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领军企业情况。
5.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情况。包括园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情况，开展政策创新及先行先试情况。
6.其他工作情况。包括人才引进、国际合作、产城融合、绿色发展、辐射带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园区其他有特色有亮点的工作成效。
二、存在的问题
高新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2020 年工作计划
围绕高新区产业规划及相关工作目标，提出 2020 年的工作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举措。
请各高新区按上述提纲做好2019年度工作总结，重点突出，可附典型案例和举措，不必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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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序号
	名称
	地址
	高新企业证书号

	1
	
	
	

	2
	
	
	

	3
	
	
	

	4
	
	
	

	5
	
	
	


























附件1-2

高新区创业孵化平台名单
	序号
	名称
	地址
	类别
	级别

	1
	
	
	
	

	2
	
	
	
	

	3
	
	
	
	

	4
	
	
	
	


类别：包括发改、科技、人社等部门认定的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创业孵化基地等“双创”平台。
级别：市级、省级、国家级,按最高级别填报。











附件1-3

高新区科技创新及服务平台名单
	序号
	名称
	地址
	类别
	级别

	1
	
	
	
	

	2
	
	
	
	

	3
	
	
	
	

	4
	
	
	
	


类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科研机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检索查新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级别：市级、省级、国家级。







附件2

[bookmark: _Hlk32390031]贵州省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数
	指标类型

	1.创新创业能力
（30分）
	1.1 R&D经费支出占高新区生产总值比重（%）
	6
	定量

	
	1.2 从业人员数（人）
	2
	定量

	
	1.3万人从业人员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数（人）
	2
	定量

	
	1.4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数（家）
	3
	定量

	
	1.5 市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数（家）
	3
	定量

	
	1.6 万人从业人员技术合同成交额（万元）
	2
	定量

	
	1.7 万人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3
	定量

	
	1.8 当年高新区财政科技支出（万元）
	2
	定量

	
	1.9万人从业人员研发人员数（人）
	2
	定量

	
	1.10科技服务机构数（家）
	2
	定量

	
	1.11承担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所获资金支持（万元）
	1
	定量

	
	1.12 园区管委会的体制机制创新和有效运作评价
	2
	定性

	2.产业发展能力
（30分）
	2.1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4
	定量

	
	2.2高新技术企业数占企业总数比重（%）
	3
	定量

	
	2.3营业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数（家）
	4
	定量

	
	2.4上市企业数（家）
	3
	定量

	
	2.5万人从业人员拥有科技型企业数量（家）
	2
	定量

	
	2.6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4
	定量

	
	2.7工业增加值率（%）
	3
	定量

	
	2.8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4
	定量

	
	2.9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状况评价
	3
	定性

	3.开放创新与辐射带动能力
（20分）
	3.1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所在市（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3
	定量

	
	3.2高新区出口额占所在市（州）出口额的比重（%）
	3
	定量

	
	3.3外省（市、区）及外商投资企业数（家）
	2
	定量

	
	3.4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3
	定量

	
	3.5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万美元）
	2
	定量

	
	3.6 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件）
	3
	定量

	
	3.7高新区对所在市（州）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评价
	2
	定性

	
	3.8重大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成效评价
	2
	定性

	4.可持续发展能力
（20分）
	4.1 从业人员数增长率（%）
	2
	定量

	
	4.2 从业人员中硕士和博士占比（%）
	2
	定量

	
	4.3 企业数量增长率（%）
	2
	定量

	
	4.4 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件）
	2
	定量

	
	4.5园区管委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增长率（%）  
	2
	定量

	
	4.6 当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3
	定量

	
	4.7当年新认定科技型企业数量（家）
	2
	定量

	
	4.8当地政府支持高新区举措评价
	3
	定性

	
	4.9政策先行先试、“政产学研金介用”协同创新评价
	2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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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高新区评价指标解释

1.1 R&D经费支出占高新区生产总值比重。R&D经费支出指报告期内整个高新区企业、大学和机构用于开展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经费支出合计；高新区生产总值指报告期内高新区全口径地区生产总值。反映高新区对研发、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
计算公式：R&D经费支出占高新区生产总值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高新区生产总值×100%。
1.2 从业人员数。从业人员指报告期末高新区所辖范围内拥有的从业人员数。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1.3万人从业人员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指报告期末高新区所辖范围内具有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总数；从业人员指报告期末高新区所辖范围内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反映高新区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计算公式：万人从业人员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数=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数/万人高新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数。
1.4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数。该项指标是指省级以上（含省级）有关部门认定的研究院所、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数量。指标反映高新区研发机构集聚程度。
1.5市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数。该项指标是指市级以上相关部门认定或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数量（含市级）。反映高新区创业孵化能力。同一孵化载体按最高级别填报。
1.6 万人从业人员技术合同成交额。技术合同成交额指报告期内企业签订的技术合同成交项目总金额。反映企业技术成果市场化应用程度以及技术转化能力。
计算公式：万人从业人员技术合同成交额=企业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成交金总额/万人高新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数。
1.7 万人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指报告期末高新区范围内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反映高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能力。
计算公式：万人从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高新区全区发明专利授权量/万名高新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数。
1.8 当年高新区财政科技支出。该项指标是指报告期内高新区管委会财政用于支持科技活动的支出决算数。反映高新区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强度。
1.9万人从业人员研发人员数。研发人员指调查单位内部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全时人员加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折算为全时人员数的总和。
计算公式: 万人从业人员研发人员数=研发人员数/万人高新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数。
1.10科技服务机构数。指省级以上（含省级）有关部门认定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机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检索查新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等数量（不包括孵化器、众创空间和研发机构）。反映高新区高技术服务机构集聚程度、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以及科技服务业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1.11承担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所获资金支持。该项指标是指报告期内高新区企业、研发机构等单位承担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所获资金支持额度。反映高新区承接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能力。
1.12园区管委会的体制机制创新和有效运作评价。定性评价高新区是否建立符合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反映高新区管理体制的科学性、有效性以及整体运行效率。
2.1高新技术企业数。指高新区在报告期末经科技部认定并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反映高新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
 2.2高新技术企业数占企业总数比重。指高新区在报告期末经科技部认定并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高新区企业总数的比重。该指标反映高新区企业总体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
2.3营业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数。该项指标反映高新区企业规模结构状况。
2.4上市企业数。指高新区在境内外上市及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挂牌的企业数量。反映高新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
2.5万人从业人员拥有科技型企业数量。指高新区在报告期末平均每万名从业人员拥有的经科技部认定的科技型企业数量。
计算公式：万人从业人员拥有科技型企业数量=科技部认定的科技型企业数量/万人高新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数。
2.6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反映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水平。
计算公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全区工业总产值×100%。
2.7工业增加值率。反映高新区企业技术水平和创造价值能力。
计算公式：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高新区工业总产值×100%。
2.8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反映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集聚发展水平。
计算公式：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总收入/高新区营业总收入×100%。
2.9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状况评价。定性评价高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含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发展等方面的成效。
3.1高新区工业总产值占所在市（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该指标反映高新区对所在市（州）工业发展的贡献度。
3.2高新区出口额占所在市（州）出口额的比重。指高新区内企业在报告期内的出口额占所在市（州）出口总额比重。反映高新区对所在城市出口额的贡献度。
3.3外省（市、区）及外商投资企业数。指高新区企业中外省（市、区）及外商投资、新建的企业数量。该指标反映高新区吸引外省（市、区）及外商投资创业环境状况。
3.4进出口总额。指高新区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技术和服务交易的总金额。反映高新区国际合作交流程度。
3.5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该项指标指批准的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实际执行数，外国投资者根据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的规定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额内外国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自有资金实际直接向企业提供的贷款。反映高新区企业吸收外资规模和外商投资环境。
3.6 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该项指标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提出的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反映高新区内企业技术创新国际化水平，旨在引导企业提高国际化专利申请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
3.7高新区对所在市（州）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评价。定性评价高新区对所在市（州）在产业提升、技术创新、资源共享等方面的示范引领和促进地区发展的辐射带动贡献作用。
3.8重大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成效评价。定性评价高新区在重大项目引进落地、招商引资方面的成效。反映高新区对外的吸引力。
4.1从业人员增长率。指高新区当年从业人员数量较上一年的增长率。该项指标指高新区从业人员增长情况。反映高新区企业和产业发展状况。
4.2从业人员中硕士和博士占比。该项指标反映高新区高学历人才比例。
4.3企业数量增长率。指高新区当年企业数量较上一年的增长率。该指标反映高新区创新创业成效及发展活力。
4.4 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该项指标指高新区内企业报告期当年申请发明专利数量。反映高新区企业创新活力和能力。
4.5园区管委会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增长率。指高新区管委会当年用于支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较上年增长情况。反映高新区支持企业发展的资金投入。
4.6当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该项指标指根据《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2016〕32号）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反映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发展状况。
4.7当年新认定科技型企业数量。指高新区在报告期末新增的科技型企业数量。
4.8当地政府支持高新区举措评价。定性评价高新区所在市县政府对高新区发展从体制机制、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情况。
4.9政策先行先试、“政产学研资介用”协同创新评价。定性评价高新区政策先行先试、政产学研资介用协同创新情况。





附件2-2

高新区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38个二级指标（定量指标32个、定性指标6个）构成，满分100分，其中A类指标创新创业能力占30分，B类指标产业发展能力占30分，C类指标开放创新与辐射带动能力占20分，D类指标可持续发展能力占20分。
定量指标：各类指标中各单项指标得分计算方法，以A类指标为例：
Aij=(Y-Xij)/(Y-1)×bi
Aij：表示某高新区的单项指标得分；
Y: 表示高新区个数；
i: 表示评价体系中某项指标；
Xij：表示某高新区i指标的实际值排位；
bi：表示高新区评价指标体系中i指标的单项分值。
定性指标：按照评分标准给予相应分数。
总分=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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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人员信息统计表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常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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